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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及思考

◆刘丽珍

(广州商学院法学院, 广东 广州５１１３６３)

【摘要】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速裁程序,这是司法审判制度在立法上的重大突破,对提高审判效率、推进司法效益有

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逐年提升,其程序价值得以彰显,但在“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制度安排

下,速裁程序适用两审终审制度从理论和实践中均出现困惑.本文尝试从现有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出发,通过分析司

法审判实践中刑事速裁程序适用存在的问题,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观点,提出了刑事速裁程序的审级制度选择、限

制被告人上诉权等完善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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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刑事速裁程序，明确了刑事速裁程序

适用的案件范围与审理程序。 刑事速裁程序对提高诉讼效

率，解决人少案多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实现了及时审

判的诉讼目的。 在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实现与实体公正

的价值统一。 本文从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出发，分析刑事

速裁程序的问题，结合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尝试构建新的

程序模式。

一、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及评价

(一)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

刑事诉讼法明确了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以及限制适用的

条件，简化了审理程序，基本实现了“程序简化、实体从

宽”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办案人手不足、案件数量

多的矛盾，对于司法机关提升办案效率有重大意义。 笔者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对案件类型按照“刑事案件、速裁程

序、裁判年份”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到如表１所示数据。

表１　适用速裁程序案件数据统计表

(单位:件)

年份
基层法院

审结案件

基层法院审结案件

(适用速裁程序)

刑事二审(适用速裁

程序的上诉案件)

２０２０年 ８４９１３５ １６４９１５ ２

２０２１年 ４２５２２８ １１３９５５ ０

２０２２年 ９１５０６ ２７１１３ ６５(判决书２２)

　　根据上述搜索数据，基层法院适用速裁程序的比例从

２０２０至２０２２年大致为１９．４％、２６．８％、２９．６％，适用比例逐

年上升。 通过速裁程序审结的案件，被告人提起上诉的比

例较低。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

法院要在受理之日起１０日内(最长不超过１５日)审结。 上

述数据很大程度上说明，在过去几年中，基层法院在审理刑

事案件中通过适用速裁程序，节约了大量的司法资源，提升

了诉讼效率。 同时，上诉案件数据说明当事人对一审法院

裁判结果的满意度较高；上诉案件中维持原判的案件占绝大

多数，说明一审案件的裁判结果正确性高。 此外，笔者通

过搜索地方基层法院官网和官方公众号，部分速裁二审程序

的启动系被告人上诉后撤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结果，此类

案件，出现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情形。

(二)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评价

１．程序简化，提升诉讼效率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速裁程序适用被告人可能

判处３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量刑建议均无异议，

被告人与被害人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和

解，被告人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 这类型案件最大的

特征就是控辩双方对抗性小，案件事实争议不大，社会危害

性相对较轻。 因此，刑事诉讼法设置了独任审判、灵活的

送达期限以及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制度，体现

了程序简化优势，提升了诉讼效率，在刑事审判中具有独特

的意义。

２．二审程序的启动有一定的随意性，与确立速裁程序的

初衷相背离

速裁程序的制度设计，最大的价值是通过简化程序达到

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根据司法实践的数据和二

审裁判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案件二审的裁判结果为维持原

判，部分案件改判的原因是被告人在二审程序中积极履行赔

偿义务。 这说明，二审法院从事实和法律上对一审判决书

进行全面审查，认为其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无严

重的程序违法问题。 因此，此类案件被启动二审程序，虽

然从理论上是保护了被告人的程序救济权，但却与确立简化

程序、提高司法效率的速裁程序的立法初衷相背离。

３．部分案件启动速裁二审程序是被告人上诉后人民检察

院抗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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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案件中，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是基于被告人认为量刑

过重提起上诉。 比如，湛江霞山区人民检察院２０２１发表于

公众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认罪认罚后认为一审法院量刑过

重提起上诉，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认罪认罚取得从宽处理

后又以量刑过重提出上诉，已丧失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资

格，一审判决作出的从轻处罚失去依据，故依法提出抗诉。

此类案件二审程序的裁判结果存在加重被告人刑罚的情形，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行为，但延伸出新

的问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启动二审程序的法律依据是否

被扩张。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

启动二审程序的理由是一审法院判决、裁定确有错误。 被

告人行使上诉权的行为是否等同于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判确有

错误，能否成为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的理由，这值得

商榷。

二、刑事速裁程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针对上述速裁程序的司法适用分析，刑事速裁程序主要

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缺乏启动二审程序合法性审查以及

二审裁判方式等问题。

(一)被告人滥用上诉权

速裁程序的适用是建立在案件属于法定许可范围、被告

人同意适用的前提下，意味着被告人对速裁程序享有选择

权。 同时，现行立法针对该程序的适用还明确了值班律师

提供法律帮助，在场见证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签署，从程序上

保障了速裁程序的公正性。 被告人因为选择了速裁程序，

放弃了部分的诉讼权利，比如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但

是鉴于庭前法官严格审查证据，实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在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见证下被告人自愿同意适

用速裁程序并签署具决书，这意味着被告人对指控的罪名和

量刑建议均认可。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２０１条的规定，

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

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结合辩护律师或者值

班律师的法律帮助，被告人对一审判决的结果是有充分的思

想准备。 在认罪认罚的前提下享受了法律赋予的“实体从

宽”的处罚结果，按道理，除非确有证据证明此前的认罪认

罚系违背自愿原则，否则，不应该随意提起上诉，否则有滥

用上诉权的嫌疑。

(二)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启动二审程序缺乏法律依据

检察院提起抗诉的行为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 检

察机关提起抗诉是其行使国家法律监督权的一种方式，从法

律监督权的本质而言，该权力行使的对象是一审法院错误行

使审判权的行为；从国家权力行使的方式而言，检察机关必

须在满足法律所规定的情形下才能提起抗诉，对于不符合法

律规定的情形检察院无权提出抗诉，所谓“法无授权即禁

止”。 显然，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基础之上，一审法院适用

速裁程序，依照法律规定简化刑事诉讼程序，并对被告人从

宽处罚的做法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并不存在不当行使审

判权的问题。 因此，针对检察机关因被告人认罪认罚后不

服一审判决的量刑而提起的抗诉，缺乏法律依据。

(三)速裁二审程序的裁判结果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２３８条规定，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

在审理案件时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

能影响公正审判等情形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

民法院重新审判。 如果将被告人的上诉行为认定是对认罪

认罚从宽程序的反悔，而对其不再从宽处罚的同时，被告人

也应当有权获得完整审判并在审判程序中充分行使诉讼权

利。 故当被告人上诉后，如果认为其不再认罪认罚，那么

之前一审简化诉讼程序也就丧失了基础，二审法院应当将案

件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以保障被告人重新获得公正审判

的权利。

三、当前学者对速裁程序适用的探讨

针对速裁程序的司法实践案例分析，学者大致认可程序

的意义和价值，争议的问题主要是速裁二审程序是否应该设

置、被告人的上诉权是否应该限制、二审程序的审理方式和

二审程序的裁判等问题。

(一)速裁程序实行一审终审

有学者认为现行立法已经对从事实上、证据上、社会危

害程度、刑罚的幅度以及被告人对罪名量刑的承认等适用速

裁程序的条件作了严格限制，同时还设置了被告人对适用程

序的选择权，这意味着此类案件控辩双方已无太多争议，因

此一审履行严格庭前的事实和证据审查、辩护律师或者值班

律师介入被告人认罪认罚程序，使得速裁程序更具公开性和

公正性。 这样的立法设置表明，被告人对裁判的结果必然

具有很高的接受度，裁判结果的公正性也更具有程序性的保

障。 因此，此类案件再设置二审程序，实质上是对司法资

源的浪费。

(二)设立上诉许可制，赋予被告人异议权

有学者主张速裁案件的被告人有权申请上诉，但须经二

审法院审查，审查范围限于上诉理由。 上诉理由充分才启

动二审。 同时，提出对检察机关抗诉必须以原判确有错误

为前提，禁止以遏制被告人申请上诉为目的的抗诉。

(三)设置速裁二审程序缺乏必要性，提出有限二审制的

方案

认为《刑事诉讼法》须做两处修改：一是被告人上诉须

采用书面形式；二是上诉状须说明具体理由。

四、刑事速裁程序适用的完善建议

鉴于前文对刑事速裁程序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结合

学者的分析和思考，笔者尝试从确立速裁程序一审终审为原

则的有限上诉、抗诉权制度、二审法院裁判原则等角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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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一)确立速裁程序一审终审原则

现行刑事诉讼法针对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的严格限制及

程序设置，其目的就是实现司法效率和公正的统一。 在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清楚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

在落实律师在场见证的法律性质和权利义务的前提下，被告

人具结认罪认罚具结书，该程序的公正性更加得以彰显，程

序的正义和实体的正义能够最大程度得到统一。 因此，确

立速裁程序一审终审，是诉讼效率的必然追求。 确立这一

制度，需要完善以下几项配套机制。

(１)严格庭前的事实审查和证据审查。 根据现行立法规

定，速裁程序一般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 以审判为

中心的诉讼模式，原本要求更全面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

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之所以规定可以不进行法庭调查和法

庭辩论，最主要的原因是案件在庭审前无论是从法律事实还

是从证据方面都得到严格的审查。 庭前的审查需要有严格

的流程和规范，以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２)全流程介入。 关于值班律师从什么阶段可以开始介

入、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均未明确，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值班律师对认罪认罚程序的监督，值班律师很难全方位介入

案件，更难保证其见证的法律意义。

(二)确立有限上诉权制度，排除抑制性的抗诉权

(１)赋予被告人在有相反证据证明认罪认罚、适用速裁

程序不具自愿性时的上诉权。 上文所述，速裁程序原则上

应适用一审终审，但如果因为律师介入不全面不及时，或者

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导致被告人违背自愿作出认罪认罚、同

意适用速裁程序的，严重侵害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允许

被告人上诉。 二审法院应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原判决发回

重审，以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

(２)排除检察机关为抑制被告人行使有限上诉权的抗诉

权。 被告人行使有限上诉权不等于一审程序中的认罪认罚

具结书失去效力，也不等同于一审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

被告人行使有限上诉权是一种诉讼救济，因此，检察机关此

种情况下行使抗诉权无法律依据，应予以排除。

(三)明确二审法院裁判原则

被告人如果获得有限上诉权提起上诉，法院在全面审查

的基础上，如果确定不能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的——无论是因

为被告人违背自愿原则作出认罪认罚，还是被告人反悔放弃

认罪认罚的，都意味着一审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剥夺了被

告人部分的诉讼权利，属于应该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的情

形，确保被告人获得充分的程序保护。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刑事速裁程序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

对提高诉讼效率、保护诉讼效益有重大意义。 更好地推进

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需要一系列的保障机制，对于限制被

告人上诉权、检察机关抗诉权等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刻的

思考和研究，这是后续继续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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